
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 
                       

行政院 104 年 7月 3日院臺財字第 1040032471 號函訂定 

一、 各機關提供職務宿舍予借用人住用，應依職務宿舍管理費收

費基準表(如附表)按月計收職務宿舍管理費。但依其他規定

另定收費基準經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或主管院核定或備查

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稱各機關，指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  

    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所屬機關(購)、學校；  

    所稱職務宿舍，指單房間職務宿舍及多房間職務宿舍。 

二、 每月職務宿舍管理費計算方式如下： 

(一) 按職務宿舍種類、屋齡及坐落直轄市、縣(市)，依附表

所列每月、每平方公尺單價乘以借用面積計算，計算結

果有小數時，四捨五入取至整數。 

(二) 借用期間不足一個月者，按實際借用日數占當月份比例   

計算之。 

三、 各機關得參酌職務宿舍坐落區位、使用設備及必要之維修費

用等因素，調高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 

    前項所定必要之維修費用，不含耐震補強、建物翻修、 

     大型管線修繕等涉及房屋結構、安全之大型維修費用。 

四、 本基準每四年檢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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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每月、每平方公尺單價) 

單房間職務宿舍 多房間職務宿舍          宿舍種類 

 

 

宿舍坐落直轄市、(縣市) 

屋齡未達 30年 屋齡30年以上 屋齡未達 30年 屋齡 30年以上 

雲林縣、嘉義縣、屏東
縣、臺東縣 

18.98 13.15 8.51 8.25 

宜蘭縣、基隆市、苗栗
縣、彰化縣、南投縣、
澎湖縣、嘉義市、臺南
市、花蓮縣、連江縣 

23.73 16.44 10.64 10.31 

桃園市、新竹縣、新竹
市、臺中市、高雄市、
金門縣 

28.47 19.73 12.77 12.38 

新北市 33.22 23.01 14.89 14.44 

臺北市 37.96 26.30 17.02 16.50 

 


